
高雄市桃源區公所

    115年度里幹事核支駐里事務費調查表
115年 4月 1日

編

號
服務里別 職稱 姓名

公務用汽機車

車牌號碼

車輛所有權

屬(公有或

私有)

蓋職名章

1 里幹事

2
里幹事

3
里幹事

4

5

備註：1.本表資料為里幹事核銷駐里事務費之依據。

      2.依「高雄市里幹事駐里事務費支用範圍」，由里幹事依駐里服務之實際需要，   

本誠信原則覈實檢據報支。

      3.執行公務用車油料費:依登錄執行公務用車之車牌號碼，據以加油核銷，發票需

登錄本所統一編號87400067及車牌號碼(不可人工事後補寫)，且採現金加油，

不可以信用卡支付，登錄之車號必須確實為執行公務之用車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室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
課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區     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  


